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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如對本通函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股票經紀或其他註冊證券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

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 ROADSHOW HOLDINGS LIMITED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全部售出，應立即將本通函交

予買主或送交經手買賣之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

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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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一般授權發行股份及購回股份

緒言

由於之前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六日授予董事可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將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屆滿，故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呈決議案授予公司董

事（「董事」）可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本函亦載有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之說明函件，提供一切合理所需資料使股東無論投票贊成或反對批准本公司發行和配發新股份以及本公司

購回本身股份之決議案時，作出知情決定。

一般授權發行股份

建議授予董事一般授權配發、發行及出售最多不超過本公司於批出一般授權當日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二十之本公司

股份，使本公司可靈活地有效利用發行股份籌集資金。

一般授權購回股份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提呈一項普通決議案以授予董事一項一般授權用以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購回本公司股本中

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根據該項授權，本公司可購回之股份數目不可超過本公司於決議案當日之已發行股本之

百分之十。本公司之授權限於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作出回購。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即本通函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為997,365,332股（「股份」）。倘該項授權獲全面行使，並按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前並無發行或購回更多股份

之基準，則將因此而導致本公司可購回多達99,736,533股股份。該項授權只容許本公司於截至下屆股東週年大

會舉行日期，法例規定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或該項授權被撤銷或修改之日期（以較早者為準）之期

間內購回股份。

董事認為，該項授權容許本公司可靈活地於適當時候購回股份，從而使本公司受惠。購回股份可提高本公司的每

股資產淨值及／或盈利。相對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其最近期經審核賬目之截數日）之財政

狀況，董事認為倘建議之購回股份於建議之購回期間全數進行，或會對本公司的營運資金及負債情況造成重大不

利影響。倘購回股份對本公司之營運資金或負債比率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董事將不會建議購回股份。

本公司獲其公司章程及細則授權購回本身的股份。購回股份將全部由法定可供該項用途運用的資金撥資進行。百

慕達法例規定，購回股份只可以動用於被購回股份所已繳付的股本、可供派股息用的盈利或為進行購回而發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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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所取得之款項中撥資進行。購回股份所應付之款項高出將予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任何數額，必須以可

供派股息用之盈利或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或繳納盈餘中撥付。購回股份只可於有理由相信經計入購回股份後，

本公司具有還債能力之情況下進行購回股份。

董事、彼等之聯繫人士及有關連人士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倘該建議獲得股東批准，彼等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按上市規則之定義）

現時概無意出售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之有關連人士（按上市規則之定義）並無知會本公司，倘本公司已獲授權購回股份，其現時有意出售本

公司之股份或其已承諾不會向本公司出售其所持有之任何股份。

董事之承諾

董事已向聯交所作出承諾，將會根據上市規則、香港法律與適用之所有百慕達法律，以及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

程及細則之規定，按建議之決議案行使購回股份之權力。

收購守則

倘本公司購回股份可能導致本公司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表決權中的比例權益有所增加，則本公司須根據香港公司

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第26條所規定的提出強制收購建議的責任。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本公司所知並確信，九龍巴士控股有限公司（「九巴」）及其聯繫人等為唯一持有本

公司巳發行股本10%以上的主要股東。倘董事全面行使根據決議案建議授予的權力購回股份，九巴及其聯繫

人等於本公司的持股量將分別由本公司巳發行股本約73.0%增至約81.1%，而該項增加並不會導致須根據守

則第26條提出強制性收購建議。上市規則第8.08條規定，最少25%的本公司股份須由公眾人士持有。倘行

使權力購回股份會導致由公眾人士所持有的股份數目減少至低於25%；則董事現無意行使權力購回股份。

資金來源

用於購回股份（如有）之資金，將根據該公司之憲法性文件及該公司註冊成立司法權區之法律規定可合法運用

於此用途之資金撥支。

本公司購回股份

本公司於本通函刊發前六個月內並無購回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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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十二個月內，股份於聯交所之最高及最低成交價如下：

             股份

最高成交價 最低成交價

月份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三年三月 1.25 0.81

二零零三年四月 0.81 0.59

二零零三年五月 0.94 0.70

二零零三年六月 0.91 0.83

二零零三年七月 0.99 0.85

二零零三年八月 1.13 0.92

二零零三年九月 1.40 1.16

二零零三年十月 1.28 1.07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1.12 1.00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1.06 0.98

二零零四年一月 1.15 0.95

二零零四年二月 1.18 1.05

二零零四年三月 1.10    0.79

推薦意見

董事認為批出授權發行股份或購回股份乃符合本公司之利益，因此建議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贊

成決議案。

此致

列位股東台照

承董事會命

伍穎梅

集團董事總經理

謹啟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